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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2018年底发布的《关于个人

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
问 题 的 通 知 》 （ “ 财 税
[2018]164号”），全年一次性

奖金、外籍个人的免税补贴以及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优惠政策仅保留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此，
2022年后的相关税务处理一直是

企业和个人广泛关注的税务热点问
题。

在此背景下，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
局于2021年12月31日发布《关于

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等个人所
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2号，以
下简称“42号公告”）以及《关

于延续实施外籍个人津补贴等有关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3
号，以下简称“43号公告”），

规定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以及外籍
个人有关免税补贴等优惠政策的执
行期限将得以延长。本文将结合上
述两项公告规定，梳理相关优惠政
策，并分享观察和建议。

靴子落地！2022年1月1日起，

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再延续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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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项目 执行期限 优惠政策概要

全年一次

性奖金

2023年12月31日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相关规定的，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

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

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

所得

2022年12月31日 居民个人取得股权激励，符合相关规定的，不并入

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

算纳税：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

股权激励的，应合并计算纳税。

外籍个人

有关补贴

2023年12月31日 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外籍个人注，可以选择享受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享受住房补贴、

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

但不得同时享受。外籍个人一经选择，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不得变更。

免于办理

个人所得

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

缴的优惠

政策

2023年12月31日 居民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

过12万元且需要汇算清缴补税的，或者年度汇算清

缴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居民个人可免于办理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居民个人取得综合

所得时存在扣缴义务人未依法预扣预缴税款的情形

除外。

中央企业

负责人任

期激励

2023年12月31日 中央企业负责人取得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

任期奖励，符合相关规定的，可参照全年一次性奖

金的税务处理执行。

注：对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若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

则为居民个人。



下一步建议

新年伊始，相关优惠政策的延续执行是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给到企业和个人的一份税务大礼包。针对税收新政，企业
应尽早做好员工沟通和相关人事财务部门的培训。立足当下，企业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同时，需全面了解相关的税务合规
要求，充分评估优惠计税方法的适用性。

如果有相关问题，可咨询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也欢迎联系安永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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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观察

1. 全年一次性奖金

2019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相关法规规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优惠政策适用到2021年底。此前，优惠政策自2022年起能否

延续是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此次优惠政策能够获得延续两年，企业需结合新政，重新评估内部政策以及薪酬架构，以便
充分享受优惠政策延续带来的税务红利。

2. 股权激励的相关备案要求

不同于将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优惠计税方法的执行期限延续到2023年底的规定，42号公告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列计税的执
行期限延至2022年底。

根据我们的了解，税务机关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以及计划的相关安排等信息进行了采集和进一步研究分析，在当前
政策到期后，税务机关未来或将对股权激励的税务处理有进一步新规定办法。

值得关注的是，相关法规针对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已经提出了资料报送和备案要求。如财税[2005]35号文针对上市公
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提出了资料报送要求。财税[2016]101号文要求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适用递延纳税政策的，企业
需履行税务备案义务。另外，国家税务总局于2021年10月发布税总征科发[2021]69号，进一步突出了实施股权激励企业

对股权激励情况的报告义务。在上述背景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企业应关注相关资料报送和备案要求，了解相关优惠政
策的适用前提，做好相关准备税务准备工作。

3.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

我们观察到目前绝大多数企业都向外籍员工提供福利补贴安排。外籍个人相关津补贴的免税优惠政策若被取消，将对多数
在华工作的外籍员工产生影响。此前，安永积极协助相关企业和商会等组织机构，向有关部门沟通税务优惠政策取消对在
华工作的外籍个人税负和企业薪酬成本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此次43号公告将优惠政策进行了阶段性的延续，这对外籍个人
以及相关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根据我们的观察，税务机关对外籍个人有关补贴的征管近年来亦有所加强，建议企业及时审视目前的免税福利安排和相关
支持文件，以便在税务合规的前提下，达到税收优化。

4.针对外籍个人的计税处理

此次新政延续了居民个人对于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优惠计税方法。对于外籍个人来说，在居民和非居
民的不同身份情况下取得的年终奖、股权激励，计税方式均不相同，因此需区别对待。实务操作中，外籍个人居民身份的
判定，适用不同的计税方法等均需企业和个人结合相关的法规政策予以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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